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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可向他們挑戰；因為我不把這塊土地賜給你們，連你們立足

的地都不給。我已經把以東賜給以掃的後代。你們可以向他們買食

物和飲料。要知道，上主─你們的上帝怎樣在你們所做的一切事

上賜福給你們。你們在那遼闊曠野流浪的時候，他照顧你們。四十

年來，他與你們同在，你們並沒有缺少甚麼。」（申命記2:5-7）

摩西回顧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入曠野後的點點滴滴，諸如遵照上主的命令選擇借道

而行，或者選擇交戰並征服該地。在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，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在曠野

流浪的這些年來，上主始終與他們同在，讓他們不致缺乏。

出埃及這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在曠野流浪幾十年，始終沒有進入上主所應許的迦南

地，這種情境無論放在任何人身上，都是對信心很大的考驗。雖然目標始終沒有抵達，

上主仍賞賜日用的飲食，這樣的恩典雖然不起眼，卻是每天最真實的同在。

1970年代，台灣面臨中國併吞的危機，以及被國際出賣的憂慮，社會人心惶惶；台

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《人權宣言》，呼籲政府應該「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

家」。在那個高喊「統一中國」的年代，這個呼聲看起來既危險又脆弱，但如今這樣

的信念，已經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。無論我們所期待的目標，是否能在我們眼前被成

就，我們都相信上主始終與我們同在，並且要在這一路上不斷向主獻上感恩。

上主始終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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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性＋１

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》，1977

與祢子民同在的主，求祢賜給台灣人

更多的自信和力量，幫助我們國家活出尊

嚴與公義，走在祢的心意中。奉主耶穌基

督的名祈禱，阿們。
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

本教會根據告白耶穌基督為全人類的主，且確信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，鑑於

現今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面臨的危機，發表本宣言。

卡特先生就任美國總統以來，一貫採取「人權」為外交原則，實具外交史上劃時

代之意義。我們要求卡特總統繼續本著人權道義之精神，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時，

堅持「保全台灣人民的安全、獨立與自由」。

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，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，我們堅決主

張：「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。」我們向有關國家，特別向美國國

民及政府，並全世界教會緊急呼籲，採取最有效的步驟，支持我們的呼聲。

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，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，面

對現實，採取有效措施，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。

我們懇求上帝，使台灣和全世界成為「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，公義和平安彼此

相親，誠實從地而生，公義從天而現的地方。」（聖經詩篇八五篇十至十一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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